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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2233 章 

渠道浚渫 

(本項規範僅適用於工程類標案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通則 

1.1 本章概要 

處理一般渠道或暗渠浚渫工程之相關規定。 

1.2    工作範圍 

渠道或暗渠浚渫範圍詳設計圖或數量計算表。 

1.3    相關章節 

1.3.1 第 01725 章--施工測量 

1.3.2 第 02323 章--棄土 

1.3.2 第 02331 章--清除及掘除 

1.4    定義 

浚渫包括清除作業及抽泥(砂)作業等 

1.5    資料送審  

作業計畫 

施工計畫：(1) 工程名稱及概要(含基地現況)、(2) 工地組織及分

包計畫、(3) 預定進度表(含施工順序)或網圖、(4) 工地佈置、(5) 

臨時排水、(6) 環境清潔維護、(7) 職業安全衛生計畫、(8) 施工

協調、(9) 緊急應變組織計畫、(10)防汛計畫、(11)運送計畫。

(12)[前列內容可由設計單位視工程特性自行增減]。 

1.5.1 品質計畫 

1.5.2 交通維持計畫 

1.5.3 剩餘土石方處理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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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產品 

（空白） 

3. 執行 

3.1 準備工作 

3.1.1 施工前，由監造單位提供施工範圍之高程控制點，承包商依第

01725 章「施工測量」之規定，進行收方測量，確認數量後方得

施工；如有爭議應會同監造單位釐清後報機關備查。 

3.1.2 浚渫區內之雜草、樹木、混凝土塊、石塊等無用之廢棄物或障

礙物應依照設計圖說予以清除並妥善處理，相關費用依契約予以

計算。 

3.1.3 暗渠浚渫前，使用抽泥機架設時應經機關(或監造單位)核可，

始得進行抽泥作業。 

3.1.4 佈設安全設施。 

3.1.5 棄方處理 

有關棄土處理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應符合第 02323 章「棄土」之相

關規定。 

3.1.6 廢棄物處理 

有關廢棄物處理其棄置地點由承包商自覓，須為合法取得之棄土

區，並妥為處理或運離工地合理棄置，其費用已計含於相關項目

內，承包商不得另求加價。如擅自堆放不當地點，而需再度搬移

時，其所造成之費用(罰款或賠償)及相關法律責任，概由承包商

自理，與機關無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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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施工方法 

(1) 渠道或暗渠浚渫作業時，應以機具或抽泥機配合人工施工，將

其淤積土、廢棄物或障礙物予以清除乾淨，並可視施工需要設

置沉澱池，以避免抽除之污泥造成污染，另可作為循環水池使

用。 

(2) 其他經機關(或監造單位)同意之施工方法。 

4. 計量與計價 

4.1 計量 

(1)  以[立方公尺][  ]為數量單位。依照收方測量數量，超過規定

深度之浚挖數量，概不予計方。 

(2)  雜草、樹木、混凝土塊、石塊等無用之廢棄物或障礙物…等，

依契約規定計算。 

4.2 計價 

單價包括為完成本工作之一切直接、間接使用之人工、材料、船舶、

抽泥機、機具、設備、動力、檢驗、保險等均包含在內，依契約規定

計算。 

 

〈本章結束〉 


